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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利月退休金及月撫慰金自民國107年1月1日起實施按月

發放，請貴屬財主機關（單位）配合時程，辦理撥付作業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考試院民國106年1月26日發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

則第31條及第40條修正條文，將公務人員月退休金及遺族

月撫慰金改為每月1日發給，並明令自107年1月1日施行。

二、茲以本部於106年5月12日邀集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召開

「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研商會議

」中，部分地方機關反映因財主單位預算執行問題，無法

於每年1月1日撥付退撫給與一事，爰請貴屬財主機關（單

位）配合時程，辦理撥付退撫給與作業，俾能按時發給。

正本：地方各主管機關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財政部、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2017-08-01
08:04:10

1060144867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06/08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